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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學校處理校園霸凌事件注意要點 
 

一、臺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協助所屬各級學校依據校園霸凌防制準則

規定，積極營造友善校園，期有效防制校園霸凌事件，特訂定本要點。 

二、學校辦理校園霸凌事件調查及處理程序，除依校園霸凌防制準則規定辦理外，

依本要點辦理。 

三、積極預防：學校應落實日常課程教學預防校園霸凌事件發生： 

(一)導師或主責教師應每學期至少運用一次本局編選之案例教學資源，進行班

級學生防制霸凌教學，並做成紀錄，提升學生自我保護與求救知能。 

(二)學校每學期至少實施一次校園生活問卷、社會關係問卷及生活困擾量表等

問卷量表，發現及掌握人際互動欠佳之目標學生。 

(三)運用三級輔導機制，協助目標學生強化人際互動與社交技巧，避免校園霸

凌事件發生。 

四、為有效處理霸凌事件並明確律訂權責及處理程序，學校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進行通報：學校人員於知悉事件後，應於二十四小時內立即進行校安通

報、社政通報（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等通報，同時

電話告知駐區督學。如屬課後時間發生，仍應於知悉時，依前開事項辦理

通報。 

(二)召開因應會議：於知悉三日內由學校召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議，研

定後續調查方式及後續分工。 

(三)會議組織：學校於學期初應組成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以校長為召集

人，其成員應包括導師代表、學務人員、輔導人員、家長代表、學者專

家，負責處理校園霸凌事件之防制、調查、確認、輔導及其他相關事項；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之小組成員，並應有學生代表。 

(四)進行調查：因應會議中決定調查小組組成方式，可由校內成員組成或外聘

委員擔任，調查訪談應給予雙方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除徵得雙方及法

定代理人同意，應避免對質；當事人為未成年者，得由法定代理人陪同，

訪談書面紀錄需經法定代理人簽名。 

(五)調查期限：事件應於知悉後二個月內處理完畢，並完成調查報告，處理期

間每二週應回報本局處理進度。 

(六)召開確認會議：依據調查報告結果，召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確認會

議，決議確認是否為霸凌事件或校安事件，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調查及處理

結果，並告知不服之申復方式與期限（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二十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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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存資料：學校應妥善保存相關資料，相關資料包含事件處理文件紀錄

（含簽到單）、調查申請書、訪談紀錄（含簽名）、校園生活問卷等。 

(八)追蹤輔導：經學校調查確認為校園霸凌事件者，應立即啟動霸凌輔導機

制，並經因應小組結案會議議決確認，陳報本局輔導紀錄及成效評估表後

解除列管。 

(九)受害人輔導：針對受害人及行為人擬訂輔導計畫，包含心理復健輔導、小

團體輔導、班級輔導、追蹤輔導、個別諮商及專輔人員輔導。 

(十)後續追蹤：級任教師(導師)、輔導教師應提供學生、家長持續關懷，隨時

更新校安通報內容。 

五、學校人員有下列情形者，應依情節輕重予以責任懲處：發生校園霸凌事件，經

查未落實本注意要點第三點規定辦理事項或未依第四點辦理處理作業流程相關

人員。 

 


